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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和应用，会促进科学界
带来新的知识。而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大模型
的融合发展，也将激活科学研究的创新力和
生命力，破解更多科学密码。
——陈润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开放数据状况报告是一项全球调查，旨在深
入了解科研人员对于开放数据的态度和体
验。我们很高兴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
息中心携手，合作发布一份有关中国开放数
据情况的报告，以便出版机构、科研资助机构
和科研机构更好地了解科研人员的看法，以
及需要以哪些支持来帮助他们将数据公开。
作为科研界的积极合作伙伴，施普林格·自然
致力于开创数据共享的新方法，并支持科研
人员使数据共享成为新常态。
—— STEVEN INCHCOOMBE（史蒂文·印驰库姆 ）施普林格·自然

科研市场总裁

DOI: https://10.6084/m9.figshare.24638301

https://10.6084/m9.figshare.24638301


中国开放数据白皮书
2023

目����录�

前 言  4

2023年中国开放数据情况分析  6

我国科学数据的新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12

中国科学院推动数据开放的政策与实践  14

中国空间科学领域数据开放实践与思考  16

全球微生物大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与应用  18

中国对地观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现状和趋势  20

中国农业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实践与进展  22

基于SI数字框架的计量数据开放共享特点介绍  24

中国科技期刊开放研究数据政策与实践  28

开放数据在中国——施普林格·自然的政策、实践和愿景  31

 
中

国
开

放
数

据
白

皮
书

2023



4

开放数据是开放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的新
型科研范式正在对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提出迫切需要。经过中国政
府、政策制定者等多方努力，中国的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数据事业
正迎来蓬勃发展。

中国在全球开放科学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2023年的调查
问卷反馈中，中国受访者占全球参与人数的11%，排全球第二。同
时，中国科研群体对于开放科学有比较高的接受度和支持度。有
78%的受访者赞成公开研究数据成为惯例。然而，数据共享在实
践中还在敏感数据许可、数据滥用等问题上存在一定阻碍因素。因
此，报告对国家政策法规体系、科研评价体系、科研机构的指导作
用和数据共享最佳实践提出了相关建议。

同时，报告邀请中国数据开放共享领域的专家共同参与此次报告
的撰写。在政策研究与法规层面，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顾昕等介
绍了中国对于科学数据这一新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并对大规
模科学数据集合提出保护建议，较于个体科学数据已开展的系列
知识产权合规工作，大规模数据集合还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亟待
构建一种新型产权制度。

在建设实践层面，来自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总中心的陈昕等从数
据政策建设实践、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实践、科学数据治理能
力实践、项目数据汇交实践几个方面系统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在科
学数据开放的政策与实践上的建设情况。

涉及具体学科领域的数据共享工作，报告邀请了5篇来自国家科
学数据中心的观点报告。科学数据是重要的国家基础性和战略性
资源，而地球科学、生物学、农业农村等领域产生的科学数据，具有
极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做好这些数据的收集、储存、保护、开
发与利用工作，将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微生
物和农业等领域均重视数据平台建设，促进领域数据的海量汇聚，
形成了有效的整合效应，促进科学数据资源的共享利用。另一方面
是数据标准建设达成一定成效，形成数据共享的基础，提升数据质
量，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来自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的邹自明等介绍了国内外空间科学领
域数据开放发展情况，从领域科学数据的高质量供给、高水平开放
共享、开放生态建设等方面具体阐述了中国在推动空间科学领域
开放共享过程中的实践与进展，并提出了面向数据与智能融合驱
动的新型科研范式持续推进领域科学数据开放与利用的展望。

来自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的马俊才的介绍，国家微生物科学
数据中心以世界微生物数据中心（WDCM）为平台，倡导了全球微
生物菌种保藏目录（GCM），在微生物资源共享和挖掘方面建立一
套国际标准体系，建立全球权威的微生物组学参考数据库和数据
分析平台，有效促进全球微生物数据的汇聚、融合、共享与利用。

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的李国庆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对地观测
数据的特点，并分析了中国对地观测数据开放共享的参与方、开
放现状及各方态度；总结了中国对地观测领域开放数据存在的问
题及机遇。

前 言
陈润生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周园春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的周国民从分析农业科学数据的特点为
入口，全面梳理了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在促进农业科学数据开
放共享上的系列举措，分享了相关工作成效，并对未来工作进行
了展望。

国家计量科学数据中心的熊行创首先介绍了基于SI数字框架的计
量数据开放共享特点，并提出计量可追溯性和机器可读、可理解、
可操作性是数字时代计量数据作为质量信任之锚的显著特点。

科学数据在学术出版中起到了保障科研诚信、促进学术交流的重
要作用。本次问卷的大部分受访者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论文出
版是最主要的数据获取方式”。在中国科技期刊的开放数据实践进
展上，来自《中国科学数据》的孔丽华研究表明“中国科技期刊卓
越行动计划”的资助刊物中有超过81%的“领军期刊”已制定了数
据政策，但这在中国科技期刊总量（5000多种）中占比，仍微乎其
微。此外，数据论文出版作为一种新型出版模式，正在积极推动数
据引用和重用，释放数据更大的价值。中国创办的数据期刊的论文
发文量正处于上升期，并开展了数据共享和出版、数据政策建设的
丰富实践。

作为出版机构的施普林格·自然介绍了其在中国的数据政策、实践
与愿景。施普林格·自然支持中国的开放数据政策和数据存储库, 
并建议了在中国鼓励数据共享的最佳实践。

我们高兴地看到，本次调查中大部分科研群体赞成开放科学数据
成为常态，并且希望得到共享数据能够带来更多的学术认可，这也
反映了科研群体对开放科学数据这一概念具有较为正面的认知，
并希望以此开展更多学术交流、获得学术认可。当然，政策法规体
系建设、科研评价的激励、科研机构的实践指导等，都能够极大帮
助科研群体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过程中消除障碍、提供便利，逐步
形成驱动数据开放的强大动因。我们呼吁，科研机构、高校、学术期
刊、出版商、数据存储库、技术提供商等科研共同体，在拥抱开放
科学的道路上继续携手前行，共同为构建开放科学和开放数据大
家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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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是figshare与Springer Nature连续面向全球科学家发放
《开放数据状况调查问卷》的第八年。据统计，此次调查中，共收到

来自中国的有效问卷反馈642份，中国受访者占全球参与人数的
11%，位列第二。本报告以本次调查收到的这642份中国学者的问
卷数据为依据，对中国科研群体在开放数据的动机、存在的挑战、
看法和实践行为等方面展开调查分析。

根据对中国受访者的数据分析，报告呈现以下要点：

 · 有78%的受访者赞成将公开研究数据作为常规惯例；

 ·  56%的受访者认为其在共享数据的学术认可上“获得太
少”，20%回答“不知道”；

 ·  74%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数据管理计划”的概念，49%的
人表达需要相关培训支持；

 · 49%的受访者重复使用过他人或团队公开共享的数据；

 · 已发表的论文是最主要的数据获取方式（69%）。

在参与此次调查的中国受访者中，60%来自高校，是占比最高的
人群， 16%来自医院或医疗组织，14%来自研究机构，6%来自医
学院，3%来自企业，另有1%来自政府机构。在学科分布上，从事医
学（29%）研究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其次是生物（18%），工程（9%）
和地球与环境科学（9%）领域。从职业阶段分布上看，约有47%的
受访者处于职业早期（于近5年内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因此，本次
调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青年科研群体对待开放数据
的认识。

姜璐璐 张泽钰 李宗闻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图 1 受访者机构类型

图 2 受访者从事的学科分布

2023年中国开放数据情况分析

78%的受访者赞成将公开研究数
据作为常规惯例

一、报告情况介绍



1.�数据共享的驱动与阻碍

中国科研群体对于开放科学有比较高的接受度和支持度。有78%
的受访者赞成将公开研究数据作为学术研究惯例。其中，73%的受
访者认为开放数据可促进合作，70%认为 “有助于验证我的研究
发现”，63%认为“可避免重复劳动”，57%认为“可补充现有数据”，
仅1%的受访者从未从数据共享中获益。

50.3%的受访者认为资助方应将研究数据的共享作为获得经费的
要求之一（29.4%反对，20.2%回答“不清楚”）；若经费申请人没有
遵循项目的强制共享数据要求时，44.9%的人认为申请应遭拒绝
或给予其他相应处罚（30.4%反对，24.8%回答“不清楚”）。

数据共享依旧存在诸多阻碍因素。在问及关于数据共享的潜在问
题或担忧时，57%的受访者担心数据“包含敏感信息或数据共享
前须获研究参与者许可”，医学领域的受访者对此的担忧尤为突出
(31.96%)；此外，中国是全球（43%）受访者中对此表达最多顾虑
的国家。中国受访者担忧的其他问题还包括“数据滥用（39%）”，“
其他实验室抢发研究成果（36%）”以及“不确定数据版权和数据许
可（36%）”等；只有约10%的受访者表示对数据共享没有顾虑。

提升学术认可与影响力是最重要的数据共享驱动因素。调查发现，
科研群体最关注的仍是研究成果是否获得认可，及产生的学术影
响力。获得“完整的数据引用（69%）” “研究论文被引用（62%）” “
提高研究的影响力和知名度（51%）”是中国受访者数据共享的最
主要驱动因素。此外，政策要求也发挥着重要的驱动作用，有48%
的受访者会因“期刊/出版商的要求”共享数据，38%和36%的人会
应资金资助方或所属机构的要求共享数据。

但数据共享尚未获得足够的学术认可。当被问及研究人员目前是
否因共享数据而获得足够的承认或认可时，超半数的受访者 

（56%）选择了“不，他们获得的承认太少”，值得注意的是，较上一
年度相比这一比例正在降低。24%的受访者认为数据共享者已获
得足够的认可（18%）或过多认可（6%）且这一比例正在上升。

在认可形式上，论文的完整引用（41%）是研究人员在数据共享上
获得最多的认可形式。其次是数据共享者作为论文的合著者 

（33%），次之是作为工作考核的内容（22%）。但是，有30%的受访
者表示从未在数据共享上获得过任何认可，67%的学者表示他们
并未因数据共享而有机会加入任何合作项目。

数据共享尚未获得足够的学术认可

图 4 受访者对共享数据的担忧

图 5 促使受访者共享数据的驱动因素

图 3 中国科研群体对开放科学的支持度及赞成开放数据的原因

二、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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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数据管理的实践

中国受访者关于数据管理计划（Data Management Plan，DMP）
的认知、实践能力及实施支持上普遍需要提升。调查显示，有72%
的中国受访者不清楚或者不知道DMP的概念。涉及DMP的制定能
力评估，近半（49%）的中国受访者表示自己不具备制定可实施的
DMP能力，需要更多培训和信息，仅51%的受访者在不同程度上
表示能够胜任。谈及DMP的制定动因上，40%的受访者表示制定
数据管理计划是出于行业规范或期望的考虑，39%的人出于项目
资助方的要求，36%的人出于机构要求考虑，也有部分人表示会出
于个人选择而非其他人要求制定DMP（32%）。

在数据管理计划的实施上，80%的中国受访者有过创建数据管理
计划的经历，但实施过程面临诸多挑战。40%的受访者认为缺乏受
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开展工作，39%的人认为实施数据管理计划过
于耗时，31%的人认为过于耗资。此外，技术上的挑战诸如数据存
储、数据组织等问题也较为突出（37%）。

相比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受访者在项目进行阶段尤其倾
向将数据存储在个人计算机上（88%），40%的人选择使用个人云
存储。选择使用机构服务的人群比例明显较低（机构云存储16%，
机构存储库12%，机构网络6%）。此外，约有36%的人选择使用物
理方式（如纸质笔记本等）保存数据。

较少的受访者（15%）会整理所有收集到的数据以便分享。有34%
的受访者表示会整理计划公开的数据，21%的受访者会整理部分
数据用于公开，18%的受访者仅对计划分享给同事或他人的数据
进行整理。另有约7%的学者表示缺乏相关资源，但乐于开展此项
工作。在数据整理的支持工作上，中国学者更倾向通过所在机构获
取支持。全球受访者中50%的学者选择从所在机构获取专家帮助，
而中国学者中这一比例占到70%，他们通过实验室（46%）、所在部
门（35%）、机构图书馆（17%）获得过专家帮助。

较多数中国受访者（56%）倾向在研究发表后再公开自己的数据。
此外，14%的学者会选择在提交研究论文时公开数据，只有3%的
受访者会在数据收集的当下立即公开数据。另有9%的受访者表示
在他人提出要求后才会公开数据，8%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和主要合
作学者以外的人进行数据分享。在共享方式上，大多数中国受访者
倾向使用机构存储库（60%）来共享数据，次之是以论文补充材料
的形式（46%）共享数据。关于资金来源，36%的受访者共享数据的
资金支持来自所属机构，35%的人表示不清楚，27%的人表示更支
持有明确数据共享预算的项目。

相当比例的中国受访者有过数据再利用的经历。统计发现，有一半
的中国受访者（50%）再利用过自己的数据，49%的人再利用过他
人的开放数据，14%的人再利用过非公开的数据用于研究。

图 6 DMP的制定能力评估

图 7 受访者希望得到的有关数据管理计划的培训内容

图 8 研究数据的存储方式

图 9 开放数据的获取途径

完全可以胜任 21% 

可以胜任 30% 

我需要适度的培训/更多的信息 43% 

我需要大量的培训/更多的信息 6% 

如果您需要制定一个实用的数据管理计划，您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这样做？

界定要产生的数据以及如何获得这些数据 ��%

了解并确定访问、分享和重用的政策 ��%

长期存储和数据管理策略 ��%

元数据描述 ��%

成本核算和预算规划 ��%

以上皆不包括在内 �%

您认为从数据管理计划中的哪些方面可通过进一步技能培训/信息中受益？

国家 国家 个人计算机（硬盘） 个人云存储 机构计算机（硬盘） 机构云存储 机构网络 机构存储库 项目云存储 物理存储
China 中国 ��% ��% ��% ��% �% ��% ��% ��%
India 印度 ��% ��% ��% ��% �% �% �% ��%
Brazil 巴西 ��% ��% ��% ��% �% ��% ��% ��%
Japan 日本 ��% ��% ��% ��% ��% �% ��% ��%
Italy 意大利 ��% ��% ��% ��% ��% ��% ��% ��%
France 法国 ��% ��% ��% ��% ��% ��% ��% ��%
Canada 加拿大 ��% ��% ��% ��% ��% ��% ��% ��%
Australia 澳大利亚 ��% ��% ��% ��% ��% ��% ��% ��%
Spain 西班牙 ��% ��% ��% ��% ��% ��% ��% ��%
United States 美国 ��% ��% ��% ��% ��% ��% ��% ��%
DACH 德奥瑞地区 ��% ��% ��% ��% ��% ��% ��% ��%
United Kingdom 英国 ��% ��% ��% ��% ��% ��% ��% ��%

  在项目进行中，您会将研究数据存储在哪？

80%的受访者有过创建数据管理计
划的经历，但实施过程面临诸多挑战



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是最主要的开放数据获取途径（69%）。其次
分别是通过数据存储库获得数据（62%）和通过数据论文获得数据

（46%）。在谈及数据质量的决定因素时，53%的中国学者认为“数
据是新的（如最近一年内发布的数据）”是重要的决定因素（26%认
为“格外重要”，27%认为“十分重要”）；此外，“可视化的数据反应
了原始数据的真实其情况（45%）”、“数据与已发表的研究结论一
致（45%）”以及“具备完整的相关元数据（45%）”也是“格外重要”
或“有些重要”的因素。

3.�数据管理的基础支撑需求

大多受访者希望得到同事或导师、数据存储库、机构图书馆和开放
数据软件提供商的帮助。关于科研人员管理和共享数据，过半受
访者希望得到同事或导师（58%）、数据存储库（53%）、机构图书
馆（52%）和开放数据软件提供商（52%）的帮助。这与现实情况较
为接近，有超六成（61%）的受访者表示已接受过关于如何计划、
管理、共享科研数据的相关帮助，这些帮助主要来自于同事或导师

（63%）、开放数据软件提供商（58%）、机构图书馆（57%）。对于科
研人员已得到的帮助支持，有三成左右的受访者认为机构或组织

（29%）、资助方（37%）、出版商（32%）提供了很好的帮助，20%左
右的受访者得到了一般的帮助。

在帮助内容上，超六成受访者希望了解数据版权和数据许可协议
的相关知识（63%），以及他们如何规划管理数据的时间（60%）。还
有近半受访者表示需要了解如何寻找合适的数据存储库（49%）、
理解适于自己的数据管理政策（47%）。

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在数据开放共享上给予了较强力度支持。
从政策制定上，接近半数受访者在最近的科研过程中找到了机构

（47%）、出版商（45%）、资助方（37%）以及校方（36%）的数据政
策。多数受访者希望机构（67%）、资助方（58%）、校方（54%）和出
版商（52%）指导他们了解对应的数据政策，以使研究数据开放可
用。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于研究数据开放共享给予了较强力度
的支持（65%）。

此外，调查数据还显示，较多的中国数据受访者已在使用人工智能
工具辅助他们进行数据收集（62%）、数据处理（55%）和元数据创
建（53%）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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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需得到数据政策指导的来源

图 10 受访者所需帮助的内容

图 11 受访者希望得到谁的帮助

图 12 受访者需得到数据政策指导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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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国家政策法规体系为研究人员�
提供规范指引�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至今已颁布五年, “数据二十条”（《关于构建
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已于2022年底发
布，但关于科学数据的权属究竟应如何界定和规制，目前仍无明文
规定予以落实。实践中，科学数据权益、论文版权、出版转让协议等
内容往往相互交织，其中所涉权利纷繁复杂，研究人员在共享数据
时不免顾虑。

近六成受访者表示共享数据时担忧数据包含敏感信息或数据共享
前须获得研究参与者许可。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中有近五成来自
医学（29%）和生物（18%）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活动更多涉及个
人信息、人体器官、人类遗传资源等敏感数据，准确厘清数据共享
与保护的边界对很多科研人员而言存在诸多困难。此外，36%的受
访者表示对数据版权和数据许可协议事宜不太确定，超过六成受
访者表达期望了解数据版权和数据许可协议的相关知识。

针对中国开放数据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现实困境，建议尽快完善相
关政策法规体系，如尽快出台有关科学数据权属、数据共享规范等
内容的管理细则，为研究人员合法合规合理的开展科学数据共享
活动提供指引。

2.��优化科研评价体系激励研究人员共享
数据

提升学术认可与影响力是最重要的数据共享驱动因素，如完整的
数据引用（69%）、研究论文被引用（62%）和提高研究的影响力/知
名度（51%）。但有三成受访者认为其并未从数据共享中获得任何
认可或承认，超五成受访者认为研究人员在数据共享中获得的认
可和承认太少了（56%）。因此，数据开放共享需要进一步的激励
机制建设：

（1）完善配套措施，规范数据引用，在科研共同体内建立数据
引用惯例与共识，将数据引用情况纳入学术影响力评价体系，
认可数据共享在科研全生命周期的重要性及价值。

（2）在科研职业晋升，人才评优评定，项目申请、项目验收结题
等过程，认可接收科学数据作为学术成果项并开展评估评价，
以激励科研数据共享实践。

（3）在学术论文发表过程中，期刊可考虑为共享数据的文章开
通绿色通道（如优先评审、优先出版等），并建立论文和关联数
据的对应关系，增强论文与数据的连接性。

三、主要结论和建议

提升学术认可与影响力是最重要的
数据共享驱动因素



3.��科研机构和高校应在数据管理实践中
有效发挥指导作用

中国受访者关于数据管理计划的认知、实践能力及实施支持上普
遍需要提升，在专业训练、耗时耗资、技术难题等实操问题，仍面临
诸多困难，也迫切期望获得相关培训和信息。调查发现，所在机构
和高校是中国受访者最为希望得到数据管理计划、数据开放共享
实践相关帮助的来源。因此，我们的机构、高校以及图书馆应在数
据管理实践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1）机构、高校及图书馆应肩负起普及数据管理和开放共享实
践的职责，广泛宣传数据管理计划，提升科学数据管理认知与
数据开放共享的认同程度；

（2）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全面的数据开放共享实践指导，针对数
据管理计划、数据版权、数据许可协议等重要内容开展配套培
训，帮助科研人员提升科学数据管理的基础素养；

（3）与数据存储库、软件提供商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建设数据
管理和开放共享的基础设施，为机构内科研人员提供便捷可信
的数据出版服务平台和数据传播引用通路。

4.�鼓励数据共享的最佳实践�

问卷调研结果显示，有很多中国学者有过重用他人数据的经历。其
中，通过已发表的论文而获得数据是最主要的数据获取途径，次之
是通过数据存储库和数据论文。同时，大部分的中国学者乐于将其
共享的数据服务于重用（包括重复研究、重新分析、重新解读、单独
性重用和结合性重用）。因此，项目资助方、期刊、机构等应在科研
共同体内广泛鼓励数据共享的最佳实践：

（1）鼓励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在研究论文发表时撰写“数据可用
性声明”，提升成果支撑数据的可获取性和研究的透明性。

（2）鼓励数据成果作为数据论文的形式进行出版，一方面提升
共享的数据的可理解性和可重用性，另一方面可纳入现有科研
评价体系获得相应的学术认可。

（3）鼓励科研工作者把可共享的科学数据存储在专业的数据
存储上，确保数据的长期、稳定、可靠存储的同时，在FAIR共享
原则框架下有效实现数据共享。

机构、高校以及图书馆应在数据管
理实践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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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科学的背景下，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具有支撑各领域科学
研究、降低研究成本、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等重要意义。近些年，我国
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科学数据需要开放共享，2018年国务院出台的《科学数据管理办
法》规定，对于“政府预算资金资助形成的科学数据应当按照开放
为常态、不开放为例外的原则…面向社会和相关部门开放共享”。
在各项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发表数据
论文，将优质的科学数据开放全球共享1。

一、科学数据作为整体数据集合的价值

一方面，基于社会发展对科学数据的巨大需求，科学数据需要开放
共享。但另一方面，如何进一步发挥由大量个体数据所形成的整体
数据集合的作用，是当前数据时代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与个体数
据不同，整体数据是指具有相当数量级的个体数据经一定算法加
工处理所形成的数据集合，体现了数据处理者所付出的劳动和投
入的资本，典型的例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个体科学数据除了
作为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优质训练数据之外，往往也汇集形成
诸多科学方面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譬如在算法加持下形成的
ChatGPT数据集合，在个体数据提供的信息价值之外，具有全新
的功能。《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在规定科学数据共享遵循“非营利原
则”的同时,也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对科学数据进行分析挖掘，
形成有价值的科学数据产品,开展市场化增值服务。

二、大规模科学数据集合的保护规则有待
完善

随着我国科技、知识产权等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护意识的不
断提高，围绕着个体科学数据的保护开展了一系列合规工作，包括
个体数据包含的信息是否侵犯著作权，是否违反个人信息保护规
定，如何与相关主体签署合同获得授权等等。但是，相较于对个体
数据的重视，科学数据作为整体数据集合发挥作用时，目前并没有
十分完善的制度予以保障。

尽管在信息层面上，整体数据结合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沿用现
有的法律制度获得保护，譬如作为《著作权法》的汇编作品、利用商
业秘密制度，或主张《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但对于个体科
学数据汇集形成的具有全新功能的大规模数据集合本身应如何保
护，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三、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试点探
索

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在探索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尝试建立
符合这种全新产权客体的保护方式。自2022年11月开始，确定北
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深圳市等
8个地方作为试点地方，在制度构建、登记实践、权益保护、交易使
用等方面进行探索。

具体而言，数据知识产权是借鉴知识产权思路所构建的一种新型
产权制度，与《数据二十条》 2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的理念相一
致，数据知识产权也是从数据使用权的角度考虑来构建。

1.保护对象。数据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依法依规获取的、经过一
定规则处理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数据集合。其中，“依法依规获取”
指的是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安全合规性要求，主要指原始数
据的获取应符合《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经过一定规则处理的”数
据集合可以简单表述为“数据+规则”，是指是将经过数据处理者
付出劳动和投入改造后进入经济领域的、已经作为生产要素形态
存在的数据作为产权的对象，这就排除了可能包括多方主体的原
始数据。这里言及的“规则”在当前的实践中主要体现为算法。

2.保护方式。考虑到后续潜在竞争者的行为自由，为了最大限度
避免干扰数据的正常流转，构建的数据知识产权是一种有限的排
他权，仅禁止他人不正当获取以及不正当披露和使用数据集合的
行为。

顾昕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
刘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我国科学数据的新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1 中国科协技术协会、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联合编写，《中国开放获取出版发展报告
2022》，科学出版社出版2023年第1版第47页。

2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
称《数据二十条》）。



四、对大规模科学数据集合的保护建议

符合前述条件的科学数据集合的持有者，对于其在数据收集和处
理中所付出的劳动及资本投入，建议可以尝试通过目前八个数据
知识产权地方试点进行登记寻求保护。

针对科学数据集合的持有者可能存在的顾虑，以下予以简要解释
说明：第一，保护对象不是个体数据，而是整体数据，是经过一定规
则处理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科学数据集合，典型的保护对象是科学
领域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第二，数据登记并不意味着必然选择
商业化道路，数据持有者登记后可以选择向使用者收费，也可以选
择免费，登记仅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明确整体数据集合权属的作
用。第三，数据登记并不妨碍他人正当利用数据的自由。譬如对于
某家研发自动驾驶技术的公司，如果是自主合法采集用于人工智
能训练的街道数据，即便已经存在类似甚至相同的数据知识产权
在先登记，在先登记人也不能禁止他人后续合法的数据利用行为。
在先登记人只能禁止他人不正当获取和利用同样或类似数据集合
的行为。第四，登记规则设计尽量避免对数据持有者产生不利的市
场影响。登记程序并不要求数据持有者提供全部数据集合，譬如北
京、浙江等试点的登记办法规定，数据持有者提供数据来源、应用
场景、数据特征、存证情况、算法规则、样例数据等内容后即可获得
登记，充分考虑了数据持有者在商业秘密上的顾虑。

可以尝试通过数据知识产权地方试
点进行登记寻求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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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已成为科技创新的基础性资源和重要驱动力。中国科学
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长期高度重视科学数据管理与
开放共享工作，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科学数据库建设以来，科
学数据开放共享程度日益提高。过去一年来，为积极响应联合国《
开放科学建议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充分发挥
科学数据价值，中国科学院积极推动科研活动全流程的科学数据
管理，在保护科研人员权益的前提下，实现科学数据的长期保存、
便捷访问与可重复利用，推动开放数据实践。

一、完善科学数据政策，推动项目数据汇交
共享的规模化实施

2019年2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
共享办法（试行）》，提出科学数据应按照分等级、可发现、可访问、
可重用的原则，适时开放共享，并提出将数据管理计划作为项目立
项的必要条件等科技项目数据汇交要求。随后，中国科学院及院属
各部门、各单位制定并发布了进一步落实的政策和制度，协同推进
科学数据政策制度体系的发展与实践。其中，2022年，《中国科学
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管理办法》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
专项科学数据汇交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相继发布，明确了专项科
学数据工作方面的若干要求：1）科学数据管理工作应贯穿专项各
个环节，并作为项目阶段性考核和综合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2）
院科学数据中心作为科学数据接收和管理方，为专项提供数据管
理方面的专业化技术支撑和服务，并提供相关数据的共享服务；3）
全院层面对科学数据汇交、共享的进展等进行统筹管理和动态监
督，统筹管理。自此，中国科学院科技项目数据规范化管理进一步
强化，项目数据汇交与共享开始规模化实施。

二、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科学数据管理与共
享的专业化服务

为保障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服务的常态化开展，自2019年
起，中国科学院启动了院科学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并在2021年底

完成了首批32家院科学数据中心的认定，逐步发展地域分布、资
源协同的科学数据中心服务网络。科学数据中心作为专业机构，
其基础设施环境、科学数据治理人才队伍、以及数据共享的技术平
台，为推动项目数据开放共享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项目科学
数据汇交与管理工作中，院科学数据中心除提供科学数据存储服
务外，还提供了专业化的指导与技术支持，包括：在项目立项初期，
指导科研人员形成科学数据管理的工作方案——科学数据管理计
划；在实施阶段，支持科学数据的汇交，审核数据质量；按照协议对
数据整编与开放共享。

三、发展面向开放科学的科学数据治理能
力

中国科学院也特别关注了面向开放科学的科学数据治理能力提
升，形成了政策、标准、软件工具三位一体的开放数据解决方案。发
展机器可操作的标准规范，重点规范了数据共享中的访问权限、授
权许可、数据引用等要求，发布了具有开放兼容性的元数据词表，
构成了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基础。研发的覆盖科学数据全生
命周期管理的科学数据中心软件栈，将数据政策和标准要求融入
其中，为科研团队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开
放科学综合服务。通过开放的科学数据互操作协议，实现了科学数
据中心资源的互联互通，在线可共享资源量超过了45 PB。

四、统筹服务的项目数据汇交实践

面向项目数据汇交的业务需求，建设了院项目科学数据汇交管理
平台（https://dmp.casdc.cn/），依托科学数据中心网络的服务能
力，形成了全院项目数据管理的统一入口。平台不仅支持科学数据
管理计划的制定，还通过同科学数据中心的互联，对科学数据管理
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追踪；通过基于科技资源标识的增值服务，还
可对科学数据的引用等进行进一步的追踪，实现对科研全流程和
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全覆盖。

陈昕 刘宁 周园春
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总中心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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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8月底，已有30个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通过该平台开
展了科学数据管理计划的编制，其中13个专项已开始汇交数据，
汇交的资源总量达到102.05TB。这些汇交的资源，按照“开放为常
态，不开放为例”的原则，除少数需质控加工后上线外，在审核通过
后立即按作者设定的策略在各科学数据中心网站发布共享，已汇
交数据开放性达87.2%（完全公开56.5%，保护期10.6%，有条件公
开20%）。在此过程中，吸引了2039名科学家个人或团队熟悉开放
科学技能，成为数据作者，覆盖164家研究机构，初步形成由一线
科学家组成的高水平数据作者团队，为形成高度活跃和可持续的
科学数据共享生态奠定基础。

五、进一步发展面向开放科学的科学数据
治理能力

过去的一年，项目数据汇交工作的推进为全院科学数据规范化管
理水平的提升和开放科学文化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科
学数据银行（Science Data Bank）通过领域和专题社区的建立，
探索同科研社区的深入连接，在服务科研共同体方面做出了积极
的实践。

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同科研创新的联系，以促进开放科学和科技创
新为目标，推动科技项目、大科学装置、野外台站等多元场景科学
数据的规范化管理与共享服务，提升技术赋能的科学数据治理能
力，推动科学数据引用文化和新型科研评价机制的形成，发展开放
科学学术环境。

协同的科学数据中心服务网络为项
目科学数据的管理与开放共享发挥
了重要作用。一线科研人员的参与，
为开放数据生态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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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国内外空间科学领域数据开放发展情况，从领域科学
数据的高质量供给、高水平开放共享、开放生态建设等方面具体阐
述了中国在推动空间科学领域开放共享过程中的实践与进展，并
提出了面向数据与智能融合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持续推进领域科
学数据开放与利用的展望。

一、引言

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古代诗人屈原在《天问》
中提出的“日月安属？列星安陈？”的好奇，到现代空间科学的蓬勃
发展，人类一直渴望揭示宇宙的奥秘和探索未知的领域。在漫长的
空间探索过程中，源源不断产生的空间科学数据成为了全人类共
有的宝贵财富。

加强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与数据开放共享有助于推动空间科
学取得新的突破和更大的进步。尽管面临着国际合作形势、隐私安
全与知识产权保护等挑战，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主要机构与组织
长期以来仍为空间科学数据开放作出了诸多努力。例如，国际空间
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Space Research，COSPAR）自1958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加强国际空间合作开放，推动全球空间科学
研究的发展。由美国地球物理学会（AGU）主导发起的地球和空间
科学数据出版联盟（COPDESS1）于2014年联合领域相关基金会、
学术出版机构、仓储库、科研社区组织和研究人员，发起了关于支
持和遵循开放数据最佳实践的倡议——《地球、空间与环境科学承
诺声明》。

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开放科学建议书》2，标
志着国际社会推动开放科学的努力进入新阶段，也为空间科学领
域的数据开放与利用带来了新机遇。世界主要空间强国均启动部
署了开放科学相关战略规划与项目，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推出了开源科学倡议（Open Science Initiative，OSSI3 ）以及向开
放科学转型项目（Transition to Open Science,TOPS4 ），提出将
2023年定为开放科学年；加拿大航天局（CSA）发布了2021-2024
开放科学行动计划5，制定了开放数据、开放获取出版物、利益相关
方参与等3个关键领域实施的优先级别和策略；欧洲航天局（ESA）
发布《数据与信息开放获取的政策》6 等。这些举措旨在促进空间
科学数据应用与创新生态的健康发展，以加速空间科学进步，寻求
重大科学发现。

二、中国空间科学数据开放实践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空间科学数据开放与利用取得了显著进展，具
体实践着力点包括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数据供给，积极推动高水平
的数据开放出版，以及营造构建开放合作的数据创新应用生态等
方面。这些举措极大促进了中国空间科学数据价值发挥，为推动突
破性的科学发现和服务公共利益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国家空间
科学数据中心（以下简称“数据中心”）作为2019年6月中国首批成
立的国家科学数据中心7之一，以及目前空间科学领域唯一的国家
级科学数据中心，在空间科学数据的治理、开放与利用中发挥了国
家平台的积极作用。

1.�高质量数据供给

高质量的数据供给首先需要推进空间科学数据的有效汇聚。数据
中心推动了子午工程、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月球与深空探测等中国
空间科学重大任务产生的科学数据汇交，积极整合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百余个不同类型的科研项目产生的数
据资源，并通过国际观测网络合作及数据镜像站建设等方式与英
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巴西等十多个国家开展空间探测数据交
换。这些举措使空间科学数据逐步脱离了分散孤立的状态，加强了
数据资源之间的互联互通。

高质量的数据供给同时也需要强化空间科学数据的有序治理。高
水平治理离不开标准规范的基础支持，在面向科技资源管理的科
技平台标准体系8基础上，数据中心团队进一步发展了通用科学数
据标准体系及面向空间科学领域的科学数据标准体系，并针对科
学数据治理实践域中的关键环节开展标准研究，已相继立项了一
批国家标准如《空间科学数据元数据》和《科研项目数据管理指南》
等，立项并批准了若干团体标准如《空间环境数据安全分级指南》
等。依据相关标准规范形成的空间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标准
化流程，有效促进了领域数据的质量提升、有序管理与安全保存。

2.�高水平开放出版

在国家和主管部门相关办法9,10,11指导和相关国际倡议推动下，中
国空间科学领域以“开放为常态，不开放为例外”的原则，尽可能地
促进科学数据的公益性开放，同时积极推动领域数据开放从传统
数据发布向规范数据出版模式转变，涉及基于数据仓储平台出版、

邹自明 胥鑫 胡晓彦 佟继周 许琦 汤惟玮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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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关联数据出版和数据论文出版等多种模式，以促进空间
科学数据的可发现、可访问、可操作和可重用（FAIR），提升研究成
果的价值和影响力12。

在重大任务数据开放共享方面，推动了一大批中国空间科学任务
数据基于数据中心仓储平台面向全球范围开放获取，如“嫦娥”系
列任务产品级科学数据、“天问一号”部分2级及以上科学数据、“
悟空”卫星伽马光子数据、“慧眼”卫星提案观测数据、“极目”卫星
伽马射线暴数据、“夸父一号”首批科学数据等，受到了国内外空间
科学领域科研共同体的关注。

在研究者科研数据出版方面，数据中心与科学数据银行开展战
略合作，建立了空间科学领域社区ScienceDB·Space，面向科研
人员、科研期刊等利益相关者，提供论文关联数据的提交、审核、
保存、出版、共享和获取等服务。ScienceDB·Space受到美国地
球物理学会（AGU）、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科学出
版社等国际主流学术出版集团认可，其出版数据集被数据引用
索引（Data Citation Index）、谷歌数据集搜索（Google Dataset 
Search）等多个国际数据索引库收录。

在数据论文出版方面，数据中心与子午工程联合，在《中国科学数
据》期刊推出的子午工程数据专刊，对子午工程运行多年来积累
的数据产品体系与其中的优质数据集进行了系统介绍。这是中国
空间科学领域内首次在专业数据期刊以专刊形式出版数据论文，
是拓展重大任务数据开放共享方式、提高数据成果价值认可的有
益尝试。

基于在领域数据仓储管理与开放出版方面的积极努力，中国国家
空间科学数据中心入选了AGU发布的“领域-学科仓储库推荐名
单”，成为AGU旗下多期刊推荐的全球21个仓储库之一。中国的空
间科学团队也在全球范围内逐步从“数据使用者”转变为更多承
担“数据贡献者”的重要角色。

3.�开放合作生态建设

开放合作的数据创新应用生态对于产生科学数据价值的辐射与倍
增起到重要作用。中国空间科学领域通过跨领域合作促进交叉融
合应用，以更好地解决空间科学及其邻近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与
公共议题。例如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与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
中心、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开展战略合作，在数据技术、数据融
合、数据安全、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并尝试探索联合主
题数据目录发布等方式促进跨领域数据发现与应用。

同时，中国空间科学领域的数据与研究团队也正逐步深度参与
到各项国际合作与国际组织活动。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作
为世界数据系统（World Data System, WDS）正式成员，获得
CoreTrustSeal（CTS）国际资质认证，联合签署了COPDESS《地
球、空间与环境科学承诺声明》，其团队成员也在WDS、RDA以及
CODATA&GOSC等国际合作组织工作组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未来发展的思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和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新一代数
字技术融合发展，数据与智能融合驱动的科研范式正在发挥新型
创新引擎作用，空间科学领域同样正处于科研范式变革的关键时
期13。新范式对空间科学数据开放与利用提出了新需求。未来，中
国的空间科学数据工作者将在提升数据FAIR化水平的基础上积极
发展AI-ready的空间科学数据，着力研发领域专用的AI模型与数
据应用工具，建设集大数据、大模型、强算力于一体的空间科学领
域开放研究平台，大力推动开放数据、开放模型、开放工具和开放
设施相结合的开放共享氛围，形成面向新型科研范式的体系化数
据服务能力。

参考文献

1 COPDESS.Commitment statement in the Earth,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B/
OL]. https://copdess.org/enabling-fair-data-project/commitment-statement-in-the-earth-
space-and-environmental-sciences.[2023-09-12]

2 UNESCO,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Open Science [EB/OL] https://unesdoc.unesco.
org/ark:/48223/pf0000379949.locale=en.[2023-09-12]

3 NASA.Open-Source Science Initiative [EB/OL]. https://science.nasa.gov/open-science-
overview [2023-09-12]

4 NASA.SDMWG Strategy_Final-v4 (nasa.gov)[EB/OL]. https://science.nasa.gov/science-pink/
s3fs-public/atoms/files/SDMWG_Full%20Document_v3.pdf.[ 2023-09-12]

5 Canadian Space Agency.2021-2024Open Science Action Plan [EB/OL].https://www.asc-csa.
gc.ca/eng/publications/open-science-action-plan-2021-2024.asp.[ 2023-09-12]

6 ESA - ESA affirms Open Access policy for images, videos and data.[EB/OL]. https://www.
esa.int/About_Us/Digital_Agenda/ESA_affirms_Open_Access_policy_for_images_videos_
and_data[2023-09-12]

7 科技部,财政部.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发布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优化调整名单的通知[EB/
OL].(2019-06-05)[ 2023-09-12].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qtwj/
qtwj2019/201906/t20190610_147031.html.

8 许东惠,赫运涛,王志强等. 面向科技资源管理的科技平台标准体系研究[J].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2020 (2): 1-6, 16.

9 科技部,财政部.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
(2018-02-13)[ 2023-09-12].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
gfxwj2018/201802/t20180224_138207.html.

10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2018-02-17)[ 2023-09-
12].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4/02/content_5279272.htm.

11《 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试行)》印发[EB/OL].(2012-02-11)[ 2023-09-12]. 
https://www.cas.cn/sygz/201902/t20190221_4679910.shtml.

12 袁雅琴,胡晓彦,佟继周等. 大数据开放背景下的我国空间科学数据出版实践[J]. 中国科技资源导
刊, 2022 (1): 89-96.

13 胡晓彦,徐寄遥,邹自明.“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空间天气科研范式变革初步探索[J].数据与计
算发展前沿,2023,5(02):24-36.

https://copdess.org/enabling-fair-data-project/commitment-statement-in-the-earth-space-and-environmental-sciences
https://copdess.org/enabling-fair-data-project/commitment-statement-in-the-earth-space-and-environmental-sciences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9949.locale=en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9949.locale=en
https://science.nasa.gov/open-science-overview
https://science.nasa.gov/open-science-overview
https://science.nasa.gov/science-pink/s3fs-public/atoms/files/SDMWG_Full%20Document_v3.pdf
https://science.nasa.gov/science-pink/s3fs-public/atoms/files/SDMWG_Full%20Document_v3.pdf
https://www.asc-csa.gc.ca/eng/publications/open-science-action-plan-2021-2024.asp
https://www.asc-csa.gc.ca/eng/publications/open-science-action-plan-2021-2024.asp
https://www.esa.int/About_Us/Digital_Agenda/ESA_affirms_Open_Access_policy_for_images_videos_and_data
https://www.esa.int/About_Us/Digital_Agenda/ESA_affirms_Open_Access_policy_for_images_videos_and_data
https://www.esa.int/About_Us/Digital_Agenda/ESA_affirms_Open_Access_policy_for_images_videos_and_data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qtwj/qtwj2019/201906/t20190610_147031.html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qtwj/qtwj2019/201906/t20190610_147031.html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18/201802/t20180224_138207.html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18/201802/t20180224_138207.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4/02/content_5279272.htm
https://www.cas.cn/sygz/201902/t20190221_4679910.shtml


18

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以世界微生物数据中心（the World 
Data Center of Microorganisms，WDCM）为平台，倡导全球微生
物菌种保藏目录（Global Catalogue of Microorganisms，GCM）
，对全球主要微生物资源保藏中心的目录进行标准化整理，搜集、
清理并整合全球微生物领域的微生物资源、组学、文献、专利等数
据进行挖掘利用，在微生物资源共享和挖掘方面建立一套国际标
准体系，建设全球权威的微生物组学参考数据库和数据分析平台。
该计划的全球推广，有效促进了全球微生物数据的汇聚、融合、共
享与利用。

一、共同构建全球微生物资源大数据平台，
建立国际合作网络，促进全球微生物数据
的汇聚

微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
基本来源和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生物技术和产业发
展的重要基石。对生物资源的收集、保藏、保护、开发与利用是保障
人民生命健康、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微生物资
源目录是科学家和产业用户从各国微生物资源保藏机构获取微生
物资源的重要有效途径。

世界微生物数据中心（the World Data Center of 
Microorganisms，WDCM）由世界菌种保藏联盟在上世纪60年
代建立，是全球微生物领域最重要的实物资源数据平台。2010
年，WDCM落户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这是我国生命科学领
域的第一个世界数据中心。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作为其依托
单位，有效利用区块链技术、生物信息技术、云服务平台和超算资
源，牵头搭建了全球微生物资源数据共享平台。该平台是由中国引
领，52个国家和地区的151家机构参与构建的全球微生物大数据
平台基础设施，平台92%的数据来自于国际合作伙伴，在国际微
生物数据领域产生良好的“全球虹吸效应”，使大量的全球微生物
资源数据系统性地向我国的数据平台聚集，对全球微生物模式菌
株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平台有效促进了全球微生物资源的共享
利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网络空间国际交流与合作，共筑全球微
生物领域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开放科学、经济发展与
产业进步。

二、为中国牵头的全球国际合作计划提供
数据平台支撑，促进全球微生物实物资源
与数据融合

生物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
生物资源有效挖掘利用也是世界各国科技竞争的重要体现。
微生物研究所以WDCM为平台，坚持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
合作，倡导全球微生物菌种保藏目录（Global Catalogue of 
Microorganisms，GCM），发起全球模式微生物基因组测序计划
(GCM 2.0)，对全球主要微生物资源保藏中心的目录进行标准化整
理，进而从中选择目前未进行测序的模式微生物菌株，5年内完成
超过10,000种的细菌、真菌、古菌模式菌株基因组测序。作为中国
牵头的国际大科学计划，该计划将覆盖全球主要合作伙伴，帮助解
决领域基础和前沿的重大科学问题，促进微生物分类领域全球开
放科学的发展，也为全球一站式微生物鉴定和认知平台的建立提
供重要的数据支撑。全球微生物资源数据共享平台作为国际合作
计划支撑平台，已汇聚超过52万株微生物实物资源的信息，对全
球微生物模式菌株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有效促进了全球微生物
资源的共享。

三、打造国际ISO数据标准，提升全球微生
物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全球数据的
互联互通

数据标准是全球数据共享的基础，是提升数据质量的关键，是建立
国际一流数据库的前提。为了打造高质量国际性数据平台，中国科
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中心等单位联合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九个国家，共同制
定了ISO 21710：2020 Biotechnology — Specification on data 
management and publication in microbial resource centers（
微生物资源中心数据管理和数据发布规范）。该标准于2020年11
月9日，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生物技术委员会（ISO/TC 276）正式发
布。这是国际微生物领域的第一个ISO级别的数据标准，也是我国
在国际生物技术标准委员会（ISO TC276）主导制定的第一个国际
标准。该标准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
心马俊才团队牵头起草。

马俊才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全球微生物大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与应用



本标准提供了一组供数据发布的数据字段集，旨在通过应用唯一
标识符和统一的数据形式提高微生物资源中心（MRC）在线目录
间的数据交换，并有助于通过共享微生物资源来促进实现后续惠
益共享。本标准还规定了数据管理和内部数据质量控制的要求，以
提高MRC以文件形式记录的数据和信息的整体准确性和可靠性，
这是高效数据共享和交换的基础。本标准规定了MRC数据管理和
发布的要求，包括实现一致格式化的数据格式和提高数据整体质
量的质量控制工作流程。这将对数据访问、获取、认证、保存、存储、
分发和处置等程序产生影响。还为MRC提供了建议，以促进与微
生物资源相关的数据共享和数据整合。标准适用于MRC、监管机
构、认证机构组织以及使用同行评估的方案，以确认或认可微生物
资源中心数据发布和共享中的数据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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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观测数据是人类借助航天、航空以及地面观测平台实施对地
球不间断地观测和监测产生的原始数据，以及通过信息处理再现
和客观反映出和人类活动相关圈层的地物状况、地理过程，确定地
学现象的内容、过程及其空间定位和分布的衍生数据。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对地观测已具备面向近地空间、大气、海
洋和陆地的高精度、高时空分辨率的数据获取能力。据统计，自
1970年4月2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以来，中
国在轨运行的卫星已超过600颗，其中对地观测卫星有约200颗，
目前已形成了“风云”“海洋”“资源”“高分”“遥感”等多个对地观测
卫星体系。

对地观测数据不仅在科学研究、生态环境、农业、土地资源、自然灾
害、健康、能源、气候、天气和重大工程的监测与评估等方面得到广
泛应用, 而且在数字地球、智慧城市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并
逐步深入到大众生活,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对地观
测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
国家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对地观测数据具有海量、多源、多时相、高价值、异构、多尺度、非平
稳等特征，应用于科学研究的对地观测数据被称为对地观测科学
数据。中国政府和学术机构历来重视对地观测科学数据的开放共
享，2019年由国家财政部和科技部成立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
心负责专门统筹协调中国对地观测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

一、我国对地观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相
关参与方

中国对地观测科学数据的生态链涉及数据生产者、数据管理者、数
据分发者、数据使用者等。数据生产者包含对地观测仪器平台（例如
卫星）制造商、卫星发射机构、卫星数据接收和处理机构、对地观测
衍生数据生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数据管理者主要是具有数据所
有权的机构及其代理机构，例如管理公益性陆地卫星数据的中国资
源卫星应用中心、公益性海洋卫星数据的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公益性气象卫星数据的国家卫星气象应用中心等；数据分发者主要
是从事对地观测数据销售、共享、传输等活动的机构，例如各个代理

国内外卫星数据销售的商业公司，一些具有对地观测科学数据分发
权的科学数据中心，具有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仓储或者出版业务的期
刊出版商、提供卫星数据在线分析或云计算服务的商业公司、企事
业单位等；数据使用者包含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

二、我国对地观测科学数据开放的现状

据统计，中国对地观测科学数据相关参与方所在的机构超过7万
家，生产和管理的数据总规模接近150PB。这些数据主要以在线形
式和离线形式存储，其中在线存储的数据总量超过95PB，离线存
储的数据规模接近55PB。中国有50%的对地观测科学数据机构提
供数据免费开放共享服务，免费开放共享的数据资源总量占数据
总量的47%。中国对地观测科学数据的总用户数超过53万人，其
中在线注册认证登记的用户数超过47万人，使用对地观测科学数
据的机构超过12万家，总数据使用量超过293PB，其中以直接下载
的方式使用的数据量为149PB。

三、对地观测领域各主体对开放科学数据
的态度

我们把对地观测领域的主体按照行业划分为对地观测企业工作人
员、行业应用工作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分别调研他们对对地观测
科学数据开放的态度。结果发现，科学研究人员认为对地观测科
学数据开放共享非常必要，有95%的人员希望进一步加强对地观
测领域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同时有63%的科学研究人员在保证
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愿意共享自己的科学数据给其他人。其次是行
业应用工作人员，有60%的人员希望扩大对地观测科学数据的开
放共享，但他们大多数表示自己所掌握的对地观测科学数据所有
权不归自己所有，不能决定共享给其他人员。最后是对地观测企业
工作人员，他们大多数不希望数据免费公开共享给别人，除非公开
共享数据能使他们获取诸如企业声誉的提升，产品得到广泛宣传
等。总体来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最相关的群体——科学家群体，
非常支持和赞同对地观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并且愿意付诸实际
的行动。

李国庆 陈祖刚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中国对地观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现状和趋势 



四、我国对地观测领域开放科学数据的机
遇与挑战

由于对地观测科学数据具有巨大商业价值，并且涉及众多类型的
主体，中国对地观测领域开放数据既面临重大的机遇也面临一些
挑战。

我们面临的机遇有：第一，在科学界，对地观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已经是科学家的共识和需求，有较多的科学家愿意积极参与其中；
第二，中国有巨量的对地观测科学数据生产者和从业机构，能保证
对地观测科学数据资源的充足供应；第三，政府和管理机构积极支
持和促进对地观测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第四，对地观测科学数据
治理和管理技术能力不断提升，能不断地采取新的技术手段促进
对地观测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例如，国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
利用云计算资源，搭建对地观测知识枢纽，实现海量对地观测科学
数据按需在线分析，既免除了科学家搬运巨量数据资源的不便，又
保证了一些按照管理政策要求不能分发的数据资源的被使用。

我们面临的挑战有：第一，在对地观测领域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背
景下，如何平衡商业利益和科学家需求。只有实现不同群体间利益
的平衡才能进一步促进对地观测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第二，对地
观测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越来越多，通过网络传输、离线使用的方
式越来越满足不了科学家分析使用的需求，如何构建新型对地观
测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基础设施环境和模式是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
之一。第三，对地观测领域开放共享的科学数据资源越来越多，这
些科学数据资源的质量如何评估，所有者的权益和贡献如何体现
和保证，数据如何被规范引用？进一步加强对地观测领域科学数据
开放共享的治理技术和政策研究也是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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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科学数据的特点

农业科学数据是从事农业科技活动所产生的基本数据，以及按照
不同需求而系统加工整理的数据产品和相关信息，是农业科研活
动的基本产出之一，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农业科研成果。农业科学
数据是推动农业科研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最为活跃、最为基础的科
研要素。

农业科学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农业科技基础数据库群，2002
年科技部启动“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2012年科技部启动“科技
条件平台建设”，农业领域通过“农业科技基础数据库建设与共享”“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等科技部的平台条件项目支持，围绕作物
科学、动物科学和动物医学、农业资源与环境、草地与草业科学、水
产科学、热带作物科学等12大学科类建立了一批农业科技基础数
据库。二是农业领域野外观测台站的长期定位观测数据，2017年农
业农村部启动国家农业科学观测网络建设工作，布局了10个领域的
观测实验站456 个，附属监测点超过2000个，首次实现我国农业领
域多学科协同观测的大联网，持续产生了海量农业科学观测监测数
据。三是国家各类科技计划支持的涉农项目和课题研究过程中产生
的科学数据集。

农业科学数据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量大面广且类型多样，包括
野外长期定位观测数据、田间科学试验数据、实验室中的实验数据、
农业科学调查数据等，即有数值型数据、文本型数据，也有图片、视
频、声音等多媒体型数据；二是专业众多且跨度大，涉及作物科学、
动物科学、微生物科学、渔业与水产、草地与草业、资源与环境、食品
质量安全、农业区划等学科；三是农业科学数据库（集）中的数据量
差异比较大，既有记录数超过50万条的数据库（集），如作物品种资
源数据库，但也有部分数据库（集）仅有几百条记录。

二、促进农业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主要做
法

1.�以学科为龙头整合基础数据资源，夯实数据开放共享根基

据统计，我国各类农业研究机构近千家，包括中央级单位、地方科
研院所、农业高校系统以及有关涉农科研单位等，每个单位或多或

少都有一些有价值的农业科学数据，但这些数据资源又存在层次
不一、交叉重复、质量各异的情况，资源整合是一大难点。在实践
中，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以学科为龙头，制定了包括作物科学、
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农业微生物科学、草地与草业科学、农业资
源与环境科学等12大类核心学科资源整合框架，每个资源大类选
择一个资源最多、力量最强的单位作为整合的依托单位，再以多种
方式组织该领域其他单位参与资源整合。采用该方法，建立了60
余个农业科技基础主体数据库，如作物品种资源数据库、中国饲料
数据库等，这些高质量的数据库较好满足了对农业科技基础数据
库的应用需求。

2.�以科技计划项目数据汇交为抓手，积极汇聚科研项目数据

分散于国家各类科技计划支持的涉农项目组和课题组手中的科
学数据，要实现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就必须明确数据拥有者、使用
者、管理者的责、权、利，建立科学合理的数据汇交和开放共享机
制。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提出了“泛出版”的数据开放共享理念，
担起了数据“出版者”和数据中介的角色，数据拥有者按照标准规
范对数据进行规范化加工和整理，建立本地科学数据库（集）以及
相应的文档，通过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汇交系统开展数据及文
档汇交，数据中心对汇交的数据库（集）进行数据审核、赋CSTR唯
一标识码、发布共享、以及开展引用评价，数据使用者按照开放共
享协议使用数据，并标注数据库（集）的引用。数据中心协同部分用
户反馈较好、应用需求较大的数据库（集）与数据拥有者协同，将相
应的数据库（集）变成数据论文，推荐在《中国科学数据 (中英文网
络版)》、《农业大数据学报》上刊载，进一步扩大这些数据库（集）的
共享应用。

3.�强化标准规范的制定与应用，促进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

要实现农业科学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标准规范是基础。根
据实践需要，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先后研究制定了《农业科学
数据共享管理办法（试行）》《农业科学数据质量控制管理办法》等
4项科学数据共享办法，形成了包括《农业科学数据元数据标准》《
农业科学数据加工流程规范》《农业科学数据分类分级规范》等15
套公共标准、47个农业专业领域标准的农业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标
准体系。

周国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 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实践与进展



实践表明，标准规范在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
对农业学科繁多，科学数据量大面广，数据类型多样的现状，数据
整合显得无从下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借鉴有关信息组织方法，
并结合农业科学数据的特点，及时制定了农业科学数据分类标准，
把农业科学数据进行系统梳理，形成12大类、60小类的农业科学
数据分类体系，纲举目张，一下子厘清了数据组织的路子。

三、农业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成效

经过多年建设实践，大量分散、无序的农业科学数据资源得到有效
整合和盘活，充分挖掘和提升了国家原有科技计划投入的效益，
农业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服务体系日渐成熟，农业科学数据资源正
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农业科学数据资源集聚效应显著。“科技计划项目汇交数据资源” 
“农业科技基础数据资源”和“农业长期定位观测数据资源”等三

类科学数据资源在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实现了有效汇聚，并
形成了一批高价值的农业科学数据库（集）。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22年底，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现有数据集（库）17055个，600
余个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数据实现了数据汇交，1921个农业长期定
位观测数据集，数据论文49篇。

农业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效果初现。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形成了
覆盖全国的多模式、多渠道科学数据应用与共享服务体系，积极开
展“农业科研项目和农业科学家服务”“宏观管理与决策服务”“数
据论文出版服务”和“数据管理与分析软件系统和工具服务”等四
大类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已为10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35项
863项目（课题）、 22项973项目（课题）、 3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46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课题）提供了数据支持。作物遗传资
源特性评价鉴定数据库、作物优异资源综合评价数据库、作物品质
数据库等数据库有力支撑了农作物核心种质构建、重要新基因发
现与有效利用等科学研究，提高了研究效率、加快了研究进程，促
进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出。

四、未来展望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今后将从组织管理、人才队
伍、数据汇交、开放共享、数据安全等方面入手，把国家农业科学数
据中心建设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资源整合方面，从横向和纵
向两个维度不断拓展和深化数据资源的整合范围和深度，逐渐形
成国家农业科学数据战略资源长期保障体系，同时实施数据精品
化战略，打造一批精品数据库（集）。在数据汇交方面，从标准、技
术、工具、系统等入手，帮助数据提供者汇交数据；与重大课题组之
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开展针对性的数据汇交和数据服务工作。
在共享服务方面，建立多层次用户服务体系，加强数据服务能力建
设，关注用户数据需求，开展用户研究，进一步挖掘数据增值服务，
为用户提供深度服务，实现服务品牌化。在运行机制方面，持续推
进向“中心实体化、人员专职化、运行规范化、服务常态化”的方向
发展。最终把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建成一个“资源丰富、运行稳
定、服务高效、数据安全”的全国农业科学数据集散和服务中心，为
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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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是关于测量及其应用的科学。计量数据的开放共享对于测量
能力的提高非常重要。数字时代，计量数据开放共享向符合FAIR（
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用）原则发展。第27届国际计量大
会通过“关于全球数字化转型和国际单位制”决议，力推SI数字框
架和计量数据FAIR化，为计量数据的数字化交互达成了原则共识。
本文介绍基于SI数字框架的计量数据开放共享特点：计量可追溯
性和机器可读、可理解、可操作性是数字时代计量数据作为质量信
任之锚的显著特点。

关键词：计量数据、SI数字框架、FAIR原则、数据开放、数据共享、计
量可追溯、机器可读、机器可操作

一、引言

数字时代对计量数据开放共享、计量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新要求
和挑战。国际计量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Weights 
and Measures, CIPM）在2019年8月成立“数字SI（D-SI）”工作
组（第CIPM/108-28号决定）1，在数字世界中加强对国际单位制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SI）的支持。工作组形成了一份“
宏伟愿景”（Grand Vision）文件，概述了SI数字化转型的框架，称
为“SI数字框架”2，也强调了对数字计量数据和元数据采用 FAIR 原
则的重要性。2022年11月，第27届国际计量大会通过“关于全球数
字化转型和国际单位制”决议3，鼓励建立与推广SI数字框架，并将
FAIR原则应用于数字化计量数据和元数据中，为数字时代计量数据
交互达成了原则共识。

2016年，FORCE11社区发布了包含15个子原则的FAIR原则，为提高
数字资源的可发现性、可访问性、可互操作性和可重用性提供了指
导方针4。FAIR原则与计量学上可靠的数据一同构建了数字测量值
在科研和工业领域交换的基础5。

对于很多测量科研工作者，SI数字框架是个新概念，需要深入解读
和更多参考实例来加深理解。本质上，FAIR原则只是指导方针，它并
未提供具体的实施方法6。目前很多科学数据，包括计量数据，尚未
完全符合FAIR原则7。遵循SI数字框架的计量数据体系FAIR化，是一

项需要多个国际组织、各国家计量院共同协作的系统化工程，当前
缺乏文献阐述其内涵和特点。

本文将从FAIR原则中可发现、可访问的角度介绍计量数据的开放共
享，阐述基于SI数字框架的计量数据具有的机器可读、可理解、可操
作性和计量可追溯性特点。

二、SI数字框架

SI数字框架如图 1 所示，由SI 核心层、服务层和应用层组成：

1. SI 核心层，由 CIPM 批准，由国际计量局（简称BIPM）组织实
施，基于SI手册，制定数字SI、SI单位实现方法—MeP（Mise en 
Pratique）等文件，具有基本数量数据元素的元数据模型和交换
格式实现，包括值、单位和不确定度。

2. 服务层，由BIPM及各国家计量院（简称NMIs）和相关组织实
施，包括基于SI核心表达的《国际计量词汇——基本概念和一般
概念》（简称VIM）、测量不确定度表达指南（简称GUM）、CODATA
基本常量、MeP数据库、KCDB数据库、JCTLM数据库、UTC数据
库、数字校准证书（DCC）元模型XSD等开放数据格式、软件和服
务，按照FAIR原则，提供数字参考服务。

阚侃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罗瑜琪 中国计量大学
刘子龙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熊行创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基于SI数字框架的计量数据开放共享特点介绍

图1  SI数字框架示意图



3. 应用层，由计量技术机构与全社会的计量伙伴完成，基于SI核
心与服务层的数字化计量服务基础，丰富计量数字化应用，如数
字校准证书的产业应用、数字测量服务、网络传感器的计量溯源
与应用、数字国家基础设施的构建等。

CIPM已与ISO、ISC、CODATA、CIE、IEC、ILAC、IMEKO、OIML等国
际组织签署SI数字框架的《联合声明》。该声明为各签署组织提供
了一个平台，作为国际科学和质量基础设施更广泛的数字化转型
的一部分，以适合其特定组织的方式表明其对SI数字框架的开发、
实施和推广的支持。

三、计量数据的开放共享

计量数据的开放共享，首先要实现计量数据和元数据FAIR化的可
发现和可访问，可采用以下方案：

可发现性：建立计量数据和元数据管理系统，为每个数据集分配
全球唯一、持久的识别符，如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igital object 
unique identifier，DOI）8等，以确保数据的唯一性并易于搜索。同
时，建立完善的元数据管理系统，记录数据的关键信息，包括详细
的描述、标签和分类，以提升数据的搜索和识别性，也可以让用户
全面了解数据的背景和用途。此外，确保元数据中包含对所描述数
据的准确标识符。在核心层的数据管理系统中，实施可检索的注
册和索引机制，以便数据和元数据能够被检索。这可以通过建立
标准化的元数据索引和搜索引擎来实现，以确保数据可被广泛发
现和利用。

可访问性：采用核心层定义的（元）数据模型进行扩展，以满足特定
领域的需求；采用标准化通信协议，如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HTTP）或RESTful API，以标识符进行数据检
索。同时，还需要确保这些协议是免费、开放且可广泛执行的。此
外，协议应该允许在必要时进行身份验证和授权过程，以确保数据
访问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同时，确保即使数据不可用时，元数据仍
然可获取。

四、基于SI数字框架计量数据的开放共享
特点

在SI数字框架的SI 核心层，“数字SI”工作组及专家组正在准备 SI 
手册的 XML 版本9，并进行有计划地完善10。SI数字框架的服务层
正在实现可发现、可访问：创建访问校准和测量能力关键比对数
据库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简称API）11；确保用于支持关键比较
和出版物的数据是FAIR的12；并授予API对机器可读格式的通告T13

（BIPM通告T每月发布一次）数据的访问权限14。 

从SI数字框架和计量数据开放共享各自特点，以及已经开发的实
例，可以总结出：计量数据的开放共享在具备机器可操作性的数字
化特征的同时，具有计量的数字可溯源性这一显著特点，这也是计
量数据开放共享的内在要求。

1.�计量数据的计量可追溯性

依据计量溯源性，计量数据具有天然的计量可追溯性。同理，在数
字世界，计量数据的数字化也要求建立完整的数字溯源链实现计
量可追溯性。对数字计量数据和元数据采用 FAIR 原则之可发现、
可访问，是实现测量数据计量可追溯性必要条件。

图2显示一张数字校准证书（DCC）在SI数字框架中体现的计量可
追溯性。由于SI数字框架的三层结构具有明确的层内涵与层边界
定义，因此所建立的追溯链路的各要素间的组织责任明确，可维护
性强。同时，每一层的要素定义（特别是SI核心表达层和服务层），
要素与要素之间的溯源关系，层与层之间的依赖关系，都隐含了计
量追溯性。因此，SI数字框架对计量数据的可追溯性不仅提出了要
求，也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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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量数据的机器可读性、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

随着数字化的普及，FAIR原则更多关注于确保数据具备机器可读
性，也就是保证计算机在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能够查找、
访问、互操作和重用数据15。特别是计量数据，在实现互操作性方
面，需要明确提供机器可读的测量元数据。这些元数据包括但不限
于测量单位、被测物理量类型、测量不确定度形式和测量标准的溯
源信息（后二者需在适当情况下，通过校准活动提供）。

SI数字框架的目的不仅仅是以数字形式表示测量单位。它将支持
对被测量系统的描述和测量方式，以及与获得的最终测量结果（数
据、模型和软件）相关的工作流程。该框架要求提高计量数据的机
器可读性水平，从基本的对于计量要素的理解功能到完整的机器
可操作知识表示，从而实现数据的机器可操作。

五、结论

计量数据的机器可读性、可理解性、可操作性，要求实现计量数据、
计量报告、计量证书等信息载体的全面数字化，要求其框架统一、
格式标准化、操作规范化。计量数据的可追溯性的必要条件是计量
数据全面符合 FAIR的可发现、可访问原则。这两项特点是基于SI
数字框架的计量数据实现开放共享的显著特点，有助于深入理解
基于SI数字框架、符合 FAIR 原则计量数据的内涵和特征，有利于
实现计量数据的开放共享，推动计量数字化转型。

图2  SI数字框架对计量数据可追溯性的保障（以DCC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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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国际单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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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国际科学理事会

CODATA：国际数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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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数据共享在中国的发展

近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的开放式探索。自十
七世纪学术期刊创建以来逐渐确立形成了研究结果公开发表与开
放交流机制。彼时，作为研究结果证据的数据受限于传播载体的局
限，被精简和极度省略，仅仅发布与结果高度相关的数据信息。如今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和信息存储、传播等能力迅速提升，
翔实的科学数据的公开已具备技术条件。同时，随着数据密集型科
研范式的转变，使得它们的公开也变得更加必要和迫切1。

开放科学数据除了可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检验性和公信力以保障
科学的自我修正能力之外，还为更多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资料，产生难以预料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因此，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为
国家政府、资助机构、出版机构、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等广泛关注。

中国开放科学事业发展迅速。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政策制定
者和资助机构如中国科学院（CAS）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不断通过各种国际和全国性倡议，积极推动中国开放获取
事业的发展。为了加强开放研究数据分享和管理能力，中国还在全
国地区和机构层面上更新其数据政策，围绕开放科学数据开始建设
更加全面的学术生态系统2。 

2018年，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科学数据管理办法》3，针对数据管
理的各个方面制定了重要管理办法，其中特别针对数据的出版与传
播提出了相关要求“支持科研人员整理发表产权清晰、准确完整、共
享价值高的科学数据”，并要求“科学数据使用者应遵守知识产权相
关规定，在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专著出版等工作中注明所使用和参
考引用的科学数据”。为此，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机构也
根据多年的数据工作经验发布了机构开放数据规则，进一步明确了
对学术论文的科学数据汇交要求。如2019年2月中国科学院发布的

《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试行）》中明确要求“
科研人员应将支持学术论文的科学数据汇交到科学数据管理机构，
并适时开放共享，确保科研结论可验证”。同年，科技部，财政部联合
公布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优化调整名单（20个国家科学数据
中心、30个国家生物种质与实验材料资源库），明确推动了对中国科
学数据建设、汇聚、整合与开放共享。2022年11月，中国科协、中国
科学院决定联合开展论文关联数据汇交工作，发布了《中国科协办

公厅 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期刊论文关联数据汇交工作
的通知》，鼓励作者在投稿国内科技期刊时，通过“科创中国”科学数
据仓储及应用服务平台提供论文关联数据的在线提交、数据评审和
开放共享服务。该工作的实施，极大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关联数据的
出版与共享建设，以及期刊针对对数据的出版实践，进一步促进了
各学科间的合作。

此外，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
护的法律框架。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涵盖国家
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

二、中国科技期刊开放研究数据政策与实
践

长期以来，发表在科技期刊上的学术论文是科研工作者学术交流
的主要形式。科学始于数据，科学数据在科研活动与学术交流中承
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建立科技期刊数据政策，将学术论文与
科学数据进行关联出版，能够有效推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促进数
据重用、数据引用和科研评价。

随着中国政府对数据共享及出版政策制定力度的不断加大，许多
学术期刊纷纷制定适合的数据政策。尽管目前尚无具体数据显示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共享出版实践的确切数量，但2022年的对中国
2019年启动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4入选期刊的相关
调研5,6,7结果显示，在包括“领军期刊”“重点期刊”“梯队期刊”，以及
部分“高起点新刊”在内的302种期刊中，重点调研了相关数据政策
的制定及实施情况。其中，已制定相关数据政策的不同类型期刊占
比（图1）分别为“领军期刊”81.82%，“重点期刊”62.07%，“梯队期
刊”34.67%，“高起点新刊”69.23%。根据中国科协发布的《中国科技
期刊发展蓝皮书（2022）》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
科技期刊总量已达5071种。这302本期刊目前仅占该数据所有期刊
的不到1%，但基本代表了中国高水平科技期刊关联科学数据出版
当前的业界实践进展。虽然与国际相比，我国科技期刊关联数据出
版在行业认可度、框架策略等方面还有待提升，但加快建设学术期
刊数据政策，提高数据共享能力，对于中国期刊的影响力至关重要。

孔丽华 习妍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科技期刊开放研究数据政策与实践



此外，随着数据出版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数据期刊成为广泛实践
与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出版形式的探索，科
学数据出版先天性地与科学数据的特征紧密关联，在继承媒体出
版特色的同时，又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提供了新的方法。相比较
传统期刊对关联数据的共享出版，这种以数据论文形式的数据出
版，通过论文形式组织对数据采集和生产加工过程、数据的组成结
构、数据的质量控制和评估方法、数据价值、数据使用方法以及建
议等信息，给出了更为深入和丰富的阐述，经过专家同评后正式
出版数据论文，确保遵循数据FAIR原则（《FAIR Data Principles》， 
2016年），达到可发现（Findable）、可访问（Accessible）、可互操作

（Interoperable）、可重用（Reusable），更有利于对数据的引用和
重用，提供更大的价值。

另有研究8,9,10显示，国际上的纯数据期刊年均数据论文发文量逐
年提高，其中尤以Data in Brief和Scientific Data更为显著；而由中
国创办的国内两本纯数据期刊，《中国科学数据（中英文网络版）》   
与《全球变化数据学报》的数据论文发文量处于上升期（图2）。此
外，在对科学数据的共享政策方面，包括数据唯一永久标识符、数
据可用性声明、数据版权、数据评审、数据引用、数据安全、数据更
新处理流程等方面，数据期刊有更加严格的政策，并得以实践11。
例如，在《中国科学数据》，我们会对数据论文及所关联的数据实体
进行严格检查，努力确保所有已发表论文符合我们所制定的严格
质量标准（参见《中国科学数据》投稿须知）。

三、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共享基础设施建设

数据的开放需要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智能应用，进一步释
放数据的价值。科技期刊数据开放和数据期刊发展的支撑基础是
开放的数据仓储，科学家或作者将科学数据储存在数据仓储中,并
通过对数据进行描述或引用,与研究论文关联集成,从而实现期刊
数据开放获取。对标中国政策要求、对接国际服务标准，建设安全
可靠的数据仓储平台是推进中国期刊开放数据的最为关键的基
础设施12。

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建设维护的科学数据银行
（Science Data Bank, ScienceDB）是一个开放可信的通用型

科学数据存储与发布平台，面向全球科研工作者、科研团队、学
术期刊及出版商、科研机构及高校等利益相关者，提供科学数据
存储、长期保存、出版、共享和获取等服务。平台提供多种数据共
享方式与多样的数据许可协议，充分尊重和保障数据所有人权
益。ScienceDB致力于出版数据符合主流数据标准或惯例的科学
数据，旨在服务全球开放科学数据共享事业，并推动数据共享文化
氛围在科研共同体中的培育及良性发展。

为了更好地为我国科技期刊提供服务，科学数据银行在2022年底
基于该存储库服务情况制定了一套论文关联数据共享政策模板定
制服务13，为中国科技期刊制定数据共享政策提供可靠服务。

图1 入选“卓越行动计划”期刊关联数据出版政策制定占比情况统计7

图2 入选“卓越行动计划”期刊关联数据出版政策制定占比情况统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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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目前，在中国，大量学术出版商和机构都在向开放获取模式转型，
也逐步开始关注对科学数据的共享与实践。尽管中国研究人员和
研究组织对数据出版的学术性存在一定疑虑，但大多数出版商所
表现出的积极性正在逐步打消这种疑虑，包括大力推行论文关联
数据的共享政策，强调其在编辑和研究诚信方面的最佳实践标准，
积极探索出版数据论文等。未来数年内，随着中国国内期刊市场的
不断发展，并在多方的支持下，我们有望看到这些实践在数据共享
方面发挥积极影响，在开放科学的出版模式上更上一层楼，从根
本上带动大家开放和共享数据的积极性。并通过构建数据开放法
律、政策体系，加强数据开放平台建设，不断提升平台易用性，在数
据开放的广度、质量方面，进一步提升。以开放促进数据应用，释放
数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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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角度来看，施普林格·自然认为，开放出版物背后的数据可以
维护研究的完整性、可重复性和透明度。因此，我们支持开放数据的
政策和信誉良好的数据存储库。

在中国，我们致力于支持政策制定者履行其职责，确保政策得以实
施，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中国科研的影响力。我们支持所有改善研究
数据共享的努力，令人鼓舞的是，国内数据存储库在中国变得越来
越普遍，并同时保持着与全球网络的联系。无论位于何处，重要的是
所有新数据存储库都应满足公平（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再
利用）共享的全球标准，正如中国科学院的通用数据存储库“科学数
据银行”所做的那样。

在实践中，施普林格·自然的愿景是让研究数据作为我们出版物背
后的基础证据能够轻松获得，同时赋能我们的作者以最有效的方式
共享数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在2023年开展了一些重大研究
数据举措，很高兴看到这些举措与本白皮书报告前文中鼓励中国研
究人员采用的最佳实践相一致。

特别是今年我们：

启动了研究数据政策的标准化

这将在我们的 3,500 种期刊中嵌入数据可用性声明的要求。此举旨
在提高基础数据的透明度，让出版物背后的证据能够被获取，并增
强科学记录可信度。作为此次变革的一部分，我们还寻求使我们期
刊的作者指南更加直接清楚。

在《自然》旗下期刊中扩大推广 figshare 解决方案

研究表明，将数据共享到数据存储库中的文章平均被引用次数增加
25%1，这是研究人员共享数据的首要动力。

经过成功的试点后，我们已将figshare数据存储库集成到 35 个《自
然》旗下期刊中，其中包括Nature和Nature Communications。这
种集成消除了许多作者在论文发表过程中共享数据所面临的挑战，
例如必须找到合适的存储库, 注册并链接数据等所有繁重的行政
工作。

自2022年4月启动该方案以来，figshare已收到7,500份数据提交，
相当于手稿提交量的 15%。第一年的数据表明，使用存储库的作者
总数增加了 12%。这支持了这样的假设：更易操作的数据解决方案
可以对作者的数据共享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我们此计划的下一步
旨在提高元数据质量和审稿人对数据的访问。

这一集成服务起源于施普林格·自然与 figshare 长期的合作伙伴
关系。自 2014 年以来，双方为支持数据共享推出过许多其他举措，
包括 BMC 和 SpringerOpen 期刊的自动上传补充信息、在我们的
旗舰数据期刊Scientific Data上增强对作者处理数据的支持，以及
BMC Research Notes 和 BMC Genomic Data 中的内置专家数据
检查服务。

除了上述强调的推动有效数据共享行为的解决方案外，施普林格·
自然还长期致力于：

确保数据放置在正确的存储库中

我们认为数据应尽可能提交至以学科为基础的、社区认可的存储
库。如果作者不知道将数据存放在哪里，我们在网站2上也重点介绍
了可以使用的专业和通用数据库的列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数据
银行”与figshare一起包含在通用存储库列表里。 中国国家青藏高
原科学数据中心则纳入在我们的地球与环境科学数据存储库列表
上。

需要说明的是，该列表并不构成施普林格·自然的正式存储库列
表，也不具有排他性。其他如 DataCite 的 Repository Finder 和 
FAIRsharing registry 中列出的存储库也符合我们的标准。

另一方面，我们对某些特定数据类型（例如大多数组学和晶体学数
据）应使用哪个存储库又有强制要求3。例如，新的 DNA 序列、新的 
RNA 序列和新的基因组组装数据必须存放到属于国际核苷酸序列
合作组织 (INSDC) 中的存储库。考虑到有必要扩大针对这些数据类
型的存储库列表，我们在与 INSDC 讨论后，还列出了中国国家生物
信息中心所属的基因组序列档案馆 (GSA)，因其正在与 INSDC 合作
以实现被后者纳入。

王重芳 Graham Smith Nick Campbell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开放数据在中国——施普林格·自然的政策、
实践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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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创建和共享提供可引用的、经过同行评审的信用

施普林格·自然有一些开放获取期刊可以发表具有科学价值的数
据集的文章类型: Scientific Data 是《自然》旗下一本期刊，出版较
长形式的数据描述类文章。 BMC Research Notes, BMC Genomic 
Data 和相对较新的 Discover 系列所有期刊都能出版较短形式的数
据注释类文章。

中国愿景

施普林格·自然自 2016年 就开始与 figshare 和 Digital Science 
合作制作年度开放数据状况报告，该报告通过全球调研持续提供
有关研究人员对开放数据的动机、挑战、看法和行为的详细见解。
我们通过这份报告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了解数据共享并更好
地开发解决方案，这是支持学界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 2022 年的开放数据状况报告中4, 我们发表了来自中国科学院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特约文章，它阐述了中国政策制定者在推
动开放数据方面发挥的作用。此外我们发现，与 2021 年的结果相
比，来自中国的受访者的数量显著增加。 2021 年来自中国的调查
回复占全球样本的 3%，而到2022年，该比例上升至11%，全球样
本样本总量为5400。2023 年的调查也收到了同等数量水平的来
自中国的反馈。

此次合作之后，施普林格·自然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于 2023 年初又联合举办了网络研讨会（在线观众超过 22,000 人）， 
以推广全球和中国的数据共享政策和实践。此次研讨会我们重点
介绍了在 2022 年调查中发现的一些中国特有的趋势。

双方对推动中国开放数据进程的良好愿景，促成了今年共同发布中
国开放数据白皮书的深度合作。根据推行最佳实践积累的经验以及
过往年度调查的结果，施普林格·自然完全支持中国科学院计算机
网络信息中心在本白皮书第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建议。我们希望通过

以下几方面合作进一步支持中国研究人员进行数据共享的实践：

· 推广开放数据政策和建议

· 提供有关资源和实践的培训

· 促成国内数据存储库与国际标准接轨

· 跟踪数据共享的有效性

· 讨论数据共享与学术评价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Colavizza G, Hrynaszkiewicz I, Staden I, Whitaker K, McGillivray B (2020) The citation 
advantage of linking publications to research data. PLoS ONE 15(4): e0230416. https://doi.
org/10.1371/journal.pone.0230416

2 Data repository guidance: https://www.springernature.com/gp/authors/research-data-
policy/recommended-repositories

3 Mandated data types: https://www.springernature.com/gp/authors/research-data-policy 
repositories-mandates/19540364

4 The State of Open Data 2022: https://digitalscience.figshare.com/articles/report/The_
State_of_Open_Data_2022/21276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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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Campbell

施普林格·自然学术事务副总裁。Nick于
2001年加入当时的自然出版集团，曾任《自然
综述：遗传学》编辑、《自然》执行主编，并作为
Nature Portfolio总监和《自然》在中国的代
表常驻上海四年。作为《自然》执行主编，Nick

领导了该刊至关重要的数字和印刷版的重新发布。在担任现职之
前，其最近担任的职务是自然科研执行主编和全球机构合作执行
副总裁。Nick的一级学位、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研究都是遗传学相关
领域。他还拥有昆士兰大学的新闻学研究生文凭。

陈润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研究，是我国最早从事
理论生物学、生物信息学以及非编码RNA研
究的科研人员之一，曾参加我国第一个完整

基因组泉生热袍菌B4基因组序列的组装和基因标识，参加人类基
因组“1%项目”和水稻基因组工作草图的研究，构建了国际上在非
编码RNA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数据库，是国内讲授《生物信息
学》第一人，曾获中国生物信息学学会（筹）颁颁发的首届中国生物
信息学终身成就奖。

陈昕

博士，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总中心副主任，中
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
大数据部科学数据体系架构实验室主任，国
际研究数据联盟Fair Digital Object Fabric
组联合主席，长期从事科学数据管理、分析、

共享和领域应用工作，研究兴趣包括科学数据治理框架与互操作
技术等。

顾昕

现任职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
心首席研究员。兼任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
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协财政项目评审专
家，中国地理学会“科创中国”优质地理产品
生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专业科技服务团顾问

组成员，北京市法学会科技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技
术经济学会知识产权专委会理事。

胡晓彦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高级工程师，
硕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成
员。主要从事科学数据治理与空间科学大数
据智能应用研究，组织团队在科学数据治理
概念建模、空间科学数据互操作、基于机器学

习的知识挖掘等方向开展关键技术突破。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科学院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中国科学院信息化专项等多个科研项目。

姜璐璐

工程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数据出版实验室副主任，长期从事科学数
据管理与科学数据出版工作，现工作于中
国科学数据银行（Science Data Bank，简称
ScienceDB），负责ScienceDB产品运营与合

作。在科学数据管理、共享与出版实践上具有长期实践经验。

（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作者简介



34

阚侃

硕士，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计量师，现
就职于华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广东省计量
科学研究院科研部，主要从事计量数字化基
础设施及关键技术、智能控制系统数字化测
量等方面的研究。

孔丽华

博士，高级工程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
息中心信息化发展战略与评估中心副主任，《
中国科学数据（中英文网络版）》及《数据与计
算发展前沿》编辑部主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医
学期刊知识挖掘与服务重点实验室专家委员

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委员会
委员。主要从事科学数据管理政策、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与实践，以
及数据出版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主持及参与完成了多个重要项
目及研究课题。作为负责人，带领团队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
奖“先进出版单位奖”。

李国庆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国
家对地观测科学数据中心主任，科技部综合
对地观测数据共享平台负责人，科技部国际
灾害数据应急援助机制（CDDR）负责人。研
究领域为高性能地学计算、网络化数据工程

和灾害数据工程，发表SCI/EI等论文150多篇，专著多部，负责和
主持过五十多项国家级重大研究项目，获2021年度地球观测组织

（GEO）卓越个人奖。

李宗闻

工程师，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
中心。目前从事科学数据出版的研究工作，包
括科学数据仓储平台建设、学术期刊论文关
联数据汇交共享机制等；负责科学数据银行 
ScienceDB 的宣传推广工作，以及期刊、机构

等数据社区需求分析和建设推广工作。参与了中国科协“科技论文
关联数据仓储及应用服务平台” “期刊论文关联数据汇交工作支
撑服务”等课题研究。

刘宁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高级工程
师，主要从事科学数据治理、元数据互操作与
集成应用方面的理论研究与系统建设，主要
参与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库工程系列标准、
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中心体系标准体系的设

计与标准研制，主笔相关标准数十项，承担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云
门户系统、中国科学院项目科学数据汇交管理平台等科学数据治
理与集成服务系统建设。

刘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2021级法学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主要从事
数据知识产权相关研究工作，参与数据知识产
权保护规则研究报告撰写，走访学会调研，参
与“科学数据治理法律服务项目”等课题研究。



马俊才

博士，研究员，现任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
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微生
物资源与大数据中心主任，世界菌种保藏
联合会（WFCC）执委、世界微生物数据中心

（WDCM）主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生物技术
与生物产业信息中心主任、世界微生物菌种保藏联合会执委、亚洲
研究资源网络数据管理工作组主席、国际生命条形码项目数据镜
像工作组共同主席。

Graham�Smith

施普林格·自然开放数据项目经理。他的主要
职责是针对全公司的出版活动，开发数据共
享工具，推动相关合作，制定开放数据相关的
政策和举措。他拥有地球物理学背景，并协调
组织了Nature、BMC和Springer旗下期刊以

及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数据管理活动。

汤惟玮�

助理研究员，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办公室主
任。主要从事国内外空间科学领域数据政策研究
及分析、各国航天机构及领域国际组织战略规划
跟踪分析与开放科学实践研究等。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信息化专项、中国科学院院重点部署项目、
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
技专项（A类）等多个科研项目。

佟继周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硕士
生导师，空间大数据技术研究室副主任，国家
空间科学数据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空间科
学数据工程与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主持或
参加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专项、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子午工程、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院创新性方向课题等
多个科研项目。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参
加载人航天工程优秀工作者”荣誉称号。

王重芳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开放科学总监。
主要负责施普林格·自然开放科学与开放获
取相关政策交流及战略合作，与相关政府及
学术机构保持良好互动。在此之前，她在学术
出版领域的不同出版机构拥有 15 年的丰富

经验，从而对出版格局新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 她的专长是开放
获取、开放科学、期刊出版及战略合作。

熊行创

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
任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数据中心副主任、国
家计量科学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
计量数字化基础设施及关键技术、标准参考

数据、科学数据FAIR化、数据质量测量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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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鑫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工程师。主要
从事数据开放出版研究，在开放共享关键技
术、开放出版平台建设及开放科学与开放数
据等方面开展工作。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专

项、中国科学院信息化专项等多个科研项目。

许琦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工程师。主要
研究方向为科学数据标准化与空间科学数据
管理,在科学数据标准体系、空间科学数据汇
交管理、科学数据仓储理论架构、领域开放科
学实践；曾参与WDS元数据收割工作组、全球

开放科学云(GOSC)等相关工作小组;主持或参与多项科学数据领
域国家标准、团体标准研制；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科学院信息化专项、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
心委托任务多个科研项目。

张泽钰

工程师，现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
息中心大数据部，本硕攻读法学专业，硕士研
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持有国家法律职业资
格证书、工商管理方向经济师证书。在此之
前，有两年海外工作经历，任职于世界五百强

企业，主要从事法律咨询、合同管理等工作。长期从事知识产权法、
网络法领域的研究工作，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科研数据权益管理
和数据合规。

周国民

理学博士，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
所所长、党委副书记，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
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数字化南繁技术创新
团队首席科学家，兼任中国农学会计算机农
业应用分会副理事长、中国仿真学会农业建

模与仿真专业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技术与系
统等研究工作，取得较为丰富的科技成果，曾获得各级科技成果
奖励12项。

周园春

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科技委员会主
任，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总中心主任，大数
据分析系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中
国信息协会科学数据专业委员会主任，中

国档案学会科技档案与科学数据管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
领域为科学数据与数据智能等，在IJCAI、AAAI、IEEE TKDE、ACM 
TKDD、Nucleic Acids Research等国际著名期刊和会议，发布国
家标准5项，出版专著3本，授权专利40多项。

邹自明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主任，中国科
学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空间科学
信息学，在空间科学数据处理，宇宙空间信息
的组织、检索与互操作，空间信息系统工程，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领域知识发现中的应用等方面开展研
究。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中国科学院载人航天工程重要
贡献奖和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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